全市各级“学铁规、明责任、硬落实、

保安全”专项活动任务清单
一、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1.组织全市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管人员、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参加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以下简称广西局）举办的集中宣贯。

2.9月13日前组织本级矿山安全监管人员开展1次“八条硬措施”全覆盖应知应会考试。

3.会同各县（区）应急管理局督促各矿山企业开展1次全覆盖专题宣讲和1次“八条硬措施”全覆盖应知应会考试。
4.在每次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开展“宣讲一刻钟”活动，即有针对性地开展“八条硬措施”宣讲，时间不少于15分钟。

5.督促指导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6.在每次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检查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9月20日前汇总各县（区）应急管理局收集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自查自纠整改报告》，报送广西局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7.9月13日前，会同各县（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矿山企业对照“八条硬措施”相关规定，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开展自查，汇总全市矿山企业自查整改方案，并于9月20日前报送广西局。

8.联合各县（区）应急管理局督促全市矿山悬挂“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流程图牌匾”。

9.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严打“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隐蔽工作面、重大灾害治理措施不落实、冒险组织生产、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遮蔽探头、瞒报事故等违法违规行为。

10.督促推动各县（区）应急管理局对非煤矿山连片矿区开展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10月底前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同时，配合广西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开展的非煤矿山全覆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专项检查。

11.联合各县（区）应急管理局抓紧开展组织辖区矿山企业开展汛期隐患排查。

12.收到县（区）应急管理局报送的矿山企业关于每月重大事故隐患自查报告后，按要求报送至广西局执法处。

13.要建立辖区内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全量汇总数据库，建立完善重大事故隐患清单管理和动态分析机制，负责督办对执法检查和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并在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跟踪监管。
14.10月31日前，梳理全市想干好、愿投入但技术弱、基础差的矿山名单，组织专家把脉会诊，进行定向帮扶。

15.在2024年年底前配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完成矿山安全监管人员素质能力培训全覆盖；对辖区内矿山安全培训机构进行一轮全覆盖条件复核，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依法依规责令停止培训。

16.坚持“前有执法、后有监督”，常态化开展执法作风整顿，加大现场监督力度，严格开展责任倒查。

17.采取多种方式，对照“八条硬措施”内容，曝光一批非法违法案例，每季度向广西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报送1个典型案例。

18.要将全市活动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报告，于2024年12月20日前报送至广西局和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19.部门官网公开本单位活动方案。
二、县区级应急管理部门

1.组织全县（区）应急管理部门矿山安全监管人员、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参加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以下简称广西局）举办的集中宣贯。

2.9月13日前组织本级矿山安全监管人员开展1次“八条硬措施”全覆盖应知应会考试
3.督促各矿山企业开展1次全覆盖专题宣讲和1次“八条硬措施”全覆盖应知应会考试。
4.在每次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开展“宣讲一刻钟”活动，即有针对性地开展“八条硬措施”宣讲，时间不少于15分钟。

5.对辖区非煤矿山企业落实情况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6.在每次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时检查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并于9月20日前收集本辖区内矿山企业的《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自查自纠整改报告》，报送市应急管理局。

7.9月13日前，会同市应急管理局组织矿山企业对照“八条硬措施”相关规定，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开展自查，汇总辖区内矿山企业自查整改方案，并于9月20日前报送市应急管理局。

8.督促辖区矿山悬挂“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流程图牌匾”。
9.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严打“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隐蔽工作面、重大灾害治理措施不落实、冒险组织生产、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遮蔽探头、瞒报事故等违法违规行为。

10.对非煤矿山连片矿区开展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10月底前制定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同时，配合广西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开展的非煤矿山全覆盖隐蔽致灾因素普查专项检查。

11.抓紧开展组织辖区矿山企业开展汛期隐患排查。

12.收到矿山企业关于每月重大事故隐患自查报告后的10个工作日内上传至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并按要求报送至广西局执法处。

13.要建立辖区内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全量汇总数据库，建立完善重大事故隐患清单管理和动态分析机制，负责督办对执法检查和企业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并在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跟踪监管。

14.10月31日前，梳理全县（区）想干好、愿投入但技术弱、基础差的矿山名单，组织专家把脉会诊，进行定向帮扶。
15.在2024年年底前配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完成矿山安全监管人员素质能力培训全覆盖；对辖区内矿山安全培训机构进行一轮全覆盖条件复核，对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依法依规责令停止培训。

16.坚持“前有执法、后有监督”，常态化开展执法作风整顿，加大现场监督力度，严格开展责任倒查。

17.采取多种方式，对照“八条硬措施”内容，曝光一批非法违法案例，每季度应向市应急管理局报送1个典型案例。

18.要将本辖区活动开展情况形成书面总结报告，于2024年12月17日前报送至市应急管理局。

19.部门官网公开本单位活动方案。
三、矿山企业

1.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参加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广西局（以下简称广西局）举办的集中宣贯。

2.在本企业内开展1次全覆盖专题宣讲和1次“八条硬措施”全覆盖应知应会考试。

3.每月对照“八条硬措施”开展自我检视、对照，分析发现的问题形成清单并积极整改落实。

4.对照《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开展非煤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职专项检查的通知》（矿安综〔2024〕11号）文件要求，开展主要负责人履职自查自纠，明确问题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在9月20日前形成自查自纠整改报告，并报属地应急管理部门。

5.对照“八条硬措施”相关规定，对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人员情况开展自查，并制定本企业自查整改方案，并于9月20日前将该方案报送属地应急管理局。

6.悬挂“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流程图牌匾”。
7.自查是否存在“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隐蔽工作面、重大灾害治理措施不落实、冒险组织生产、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遮蔽探头、瞒报事故等违法违规行为，对于隐蔽工作面的自查，9月20日前自查上报并主动落实整改措施的不予处罚。

8.年底前全面查清探明3—5年采掘范围内各类隐蔽致灾因素，确定灾害防治等级，编制相关技术报告并组织评审。
9.根据矿山实际和风险灾害特点，强化重大灾害预防和治理（内容较多，详见原文）。

10.加强汛期安全防范，针对各灾害特点，每半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内容较多，详见原文）。

11.每月在公示栏、相关作业地点公告重大安全风险；主要负责人每月要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1次全员参与、覆盖全系统各环节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要建立台账，在矿区公示栏、相关作业地点公告，并及时报送属地应急管理局。

12.要针对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制定“五落实”整改方案，并完成闭环管理。

13.将本企业、监管主体部门的活动方案制作成海报，在办公楼、食堂、井口等醒目位置张贴，并利用班前会等形式组织开展全覆盖培训宣讲。


